
BLGTF 文件第 154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  

 

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的「對沖」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小組成員簡介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

度下使用僱主的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1「對沖」僱員在《僱傭條例》

下可享有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長服金）的安排（「對沖」安

排）。政府將於2025年5月1日（即轉制日）實施取消「對沖」安

排。 

 

 

取消「對沖」安排  

 

2. 現時，僱主可使用其強積金供款累算權益「對沖」遣散費／

長服金。同樣地，其他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供款利益亦可用作「對

沖」遣散費／長服金。取消「對沖」安排適用於在轉制日或之後終

止僱傭合約的個案。取消「對沖」安排的要點如下： 

 

(a) 由轉制日起，僱主不可再使用其強積金強制性供款累算權

益「對沖」僱員的遣散費／長服金。僱主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累算權益及歸因於服務年數的酬金則可繼續用作「對沖」遣

散費／長服金； 

 

(b) 取消「對沖」安排不具追溯力。僱主可繼續使用其強積金供

款累算權益（不論是在轉制日前、當日或之後作出的供款及

不論是強制性或自願性供款）「對沖」僱員在轉制日前的受

僱期所衍生的遣散費／長服金（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前部

分）； 

 

(c) 遣散費／長服金的計算比率維持為僱員服務滿一年可得一

                                                      
1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累算權益」就註冊計劃而言，指每一計劃成員於

任何時間在該註冊計劃內的實益利益的款額，該款額包括由該計劃成員或就該成員

作出的供款，以及將該等供款作投資的收入或利潤所產生的數額， 但該款額須將投

資方面的損失及就該成員而支付的任何款額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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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工資2（上限為22,500元）的三分之二，而遣散費／長

服金的最高款額維持為39萬元；及 

 

(d) 在轉制日前開始受僱的僱員，他們的遣散費／長服金會分

為轉制前及轉制後部分，並按以下方式計算：  

 

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前部分 

轉制日前最後一個月全月的工資 ×  2/3 ×  轉制日前的服
務年資 

 

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後部分 

僱傭合約終止前最後一個月全月的工資 ×  2/3 ×  轉制日
起的服務年資 

 

如僱員遣散費／長服金的總和超過39萬元，超出上限的部分

從轉制後部分扣減。 

 

3. 僱主在轉制日前解僱僱員並不能節省遣散費／長服金開支，

原因如下： 

 

(a) 取消「對沖」安排不具追溯力。即使僱員的僱傭合約是在轉

制日後終止，僱主強積金供款累算權益全數仍可繼續用作

「對沖」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前部分； 

 

(b) 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前部分會以轉制日當時的工資及服務

年資計算。無論僱員在轉制日後繼續受僱多久及工資有否

增加，其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前部分的款額亦不會增加；及 

 

(c) 如僱主在轉制日前解僱年資較長的現職僱員，然後聘用新

僱員，可能會增加遣散費／長服金的開支，因為現職僱員的

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前部分（即可繼續以僱主強積金強制

性供款及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對沖」的部分）已達39萬元

上限或接近39萬元上限，其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後部分便

不會再增加或增加會十分有限。而新僱員的遣散費／長服

金則將由零開始重新累計，且全數不能用僱主強積金強制

性供款累算權益「對沖」。 

 
                                                      
2 僱員亦可選擇以過去 12 個月的平均月薪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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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僱主日後可能有需要計算僱員的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前部

分，因此除了備存根據現行《僱傭條例》規定僱主須備存的工資及

僱傭紀錄3外，亦須備存僱員在轉制日前12個月的工資紀錄。僱主

須保存所有工資及僱傭紀錄，直至僱員離職後六個月為止。 

 

5. 取消「對沖」安排亦適用於職業退休計劃。由於職業退休計

劃的供款並沒有劃分為強制性及自願性款項，因此須從僱主職業

退休計劃供款既有利益中剔除一筆款項（「剔除款項」）。「剔除

款項」的計算方式如下： 

  

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  ×  享有職業退休計劃利益的
服務年數 ×  5% ×  12 

 

6. 「剔除款項」類近強積金制度下的僱主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

可用作「對沖」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前部分，但不可用作「對沖」

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後部分。僱主職業退休計劃供款既有利益在

扣除「剔除款項」後的餘額則類近強積金制度下的僱主自願性供款

累算權益，可繼續用作「對沖」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前及轉制後部

分。 

 

7. 取消「對沖」安排並不適用於不受強積金制度或其他法定退

休計劃涵蓋的僱員（包括家庭傭工，以及不足 18 歲或年滿 65 歲

或以上的僱員）。他們的遣散費／長服金（如適用），會繼續按照

現行《僱傭條例》的規定，以終止僱傭前最後一個月的工資或最後

12 個月的平均工資計算。 

 

8. 取消「對沖」後，絕大部分僱員可得的權益總和（即遣散費

／長服金連同僱主強積金供款累算權益）會較現行「對沖」制度下

可得的為多。在個別特殊情況下（例如僱員在轉制日後有顯著的工

資增長、轉制前僱傭期較長、轉制後僱傭期較短等），僱員在取消

「對沖」後可得的權益總和或會較現行「對沖」制度下可得的為少。

如有此類情況出現，政府會補付差額予僱員，確保僱員的權益不會

因取消「對沖」安排而受損。 

 

 

 

 

                                                      
3 根據《僱傭條例》，僱主無論何時均須備存每一位僱員在過去 12 個月內的工資及僱

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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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資助計劃」  

 

9. 為配合2025年5月1日實施取消「對沖」安排，政府會同時推

行為期25年、總額超過336億元的「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資助

計劃」（資助計劃），分擔僱主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後部分的支出。

資助計劃的要點如下： 

 

(a) 僱主為每名僱員所需負擔的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後部分，

每一年均有指定負擔比率（見附件）； 

 

(b) 就僱主每年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後部分的支出總額訂立

「50萬元界線」，在界線內的個案可獲較高資助；  

 

(c) 在「50萬元界線」內的個案，僱主在取消「對沖」後首九年

所需負擔的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後部分會設上限。由第十

年起，僱主所需負擔的金額按指定負擔比率計算，不設「封

頂」金額。首三年的「封頂」金額低至3,000元；及 

 

(d) 在「50萬元界線」外的個案，僱主需負擔的遣散費／長服金

轉制後部分按指定負擔比率計算。 

 

10. 由於大部分中小微企每年的遣散費／長服金支出應不多於

50萬元，他們大多會受惠於「50萬元界線」內每宗個案較高的資

助。資助計劃在初期提供較大資助，並在25年資助期內逐步遞減，

讓僱主逐漸適應政策轉變。 

 

 

未來路向 

 

11. 勞工處正落實取消「對沖」安排的籌備工作，並會繼續循不

同途徑進行廣泛宣傳，讓僱主及僱員瞭解相關的安排。 

 

12. 請工作小組成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處 

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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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資助計劃」下  

僱主就取消「對沖」後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長服金）  

的負擔比率 

 

 

取消 

「對沖」 

後的年份 

僱主就每名僱員的負擔金額  

（佔應支付的遣散費／長服金轉制後部分百分比）  

僱主每年遣散費／  

長服金支出總額  

首 50 萬元的個案 

僱主每年遣散費／  

長服金支出總額超逾  

首 50 萬元的個案 

1 – 3 50%，上限為 3,000 元 50% 

4 55%，上限為 25,000 元 55% 

5 60%，上限為 25,000 元 60% 

6 65%，上限為 25,000 元 65% 

7 70%，上限為 50,000 元 70% 

8 75%，上限為 50,000 元 75% 

9 80%，上限為 50,000 元 80% 

10 80% 85% 

11 80% 90% 

12 85% 95% 

13 85% 

100% 14 – 19 90% 

20 – 25 95% 

 

 


